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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判解 ............................................................................................................................................

未得股東會決議通過的公司重大營業讓與行為效

力問題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216號判決

─────────────────
【事實摘要】9：

本案被告Y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30萬股，董事長甲持

有115萬股，甲配偶乙為Y之監察人持有85,000股，甲乙之女丙持有52,500股，其

他甲之親屬及公司關係人等共計持有12,500股，甲乙丙三人共計持有Y之股份高

達99.04%。乙未經Y之股東會之特別決議通過，即代表Y向X公司就Y所有之土地

及廠房、設備締結買賣契約，而系爭標的物為該公司營業場所之所在，價值高達

三千五百八十五萬，已逾公司總資產二分之一強。Y嗣後以系爭買賣未經該公司

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為由拒絕履約，X遂提起訴訟。

對於X上開請求，Y主張系爭買賣係由乙代表Y所為，未經股東會特別決議

通過，亦未得Y有效授權，顯係無權代理；對之，X反駁Y由甲之家族持有

99.04%之股份，其餘四名股東皆授權委任甲乙處理公司業務，Y實質上屬甲一人

所有公司。Y之重大事務並無召開股東會決議決定之慣例，本案系爭標的之買賣

係Y公司為配合其遷廠作業，均在股東概括授權範圍內，且Y嗣後不再自用廠房

從事製造，出售系爭標的不影響公司所營事業之成就，縱使未召開股東進行特別

決議，亦無礙乙為有權代理。縱認乙為無權代理，其平時受Y全體股東授權處理

公司相關財務事宜，且可動用公司及各股東留存之印章，而乙將所受領之買賣價

款存入Y之帳戶內，於契約成立至Y否認契約之期間，未見甲及其他股東有反對

表示，故Y應就其無權代理行為負表見代理之授權責任。

【裁判要旨】

按公司為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行為，因涉及公司重要營業政策

9 以下事實已經簡化，整理自黃銘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之權限及未經股東會決議

所為代表行為之效力──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216號判決評析，月旦法學雜誌

第169期，2009年6月，頁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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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變更，基於保護公司股東之立場，須先經董事會以特別決議（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向股東會提出議案（公司法第185條第5項）。

並於股東會召集通知及公告中載明其事由（公司法第185條第4項），不得以臨時

動議提出（公司法第172條第5項）並經股東會以特別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後始得實行。

因此，公司未經股東會上開特別決議通過即為主要財產之處分，係屬無效之

行為，惟受讓之相對人難以從外觀得知其所受讓者是否為公司營業之主要部

分或全部，如相對人於受讓時係屬善意，公司尚不得以其無效對抗該善意之

相對人，以策交易安全。

【學說速覽】

公司法第185條一直是很重要又富滿爭議的條文，學說與實務上的討論對之

著墨甚多。茲將考試重點析列於下，以供各位讀者參照：

一、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之「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應如何認

定？

按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696號判決，所謂讓與主要部份之營業財產

係指因其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讓與，足以影響公司所營事業不能成就者，

是所謂「所營事業不能成就說」；不過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998號判決

則認為主要部分財產係指依照股東會依公司法第20條承認之「主要財產之財

產目錄」而定之，實務見解有所出入。

對於上述實務見解，學者首先批評所營事業不能成就說太過嚴苛，幾乎

無適用本款之可能；再者，公司法第20條於2001年修法時，已鑒於公司財產

目錄眾多，將之標列成冊虛耗資源；另公司亦有監察人與股東查閱抄錄表冊

等機制可為監督，立法者遂將主要財產目錄之財產目錄一項由公司法第20條

刪除，適用第二種見解，亦有相當之困難
10
。此外對照立法者於2002年增訂企

業併購法第39條第2項對於「主要財產或營業」規定
11
，最高法院先前提之所

營事業不能成就說已完全喪失基礎
12
。而多數學者認為可參考美國法上之「質

10 王文宇，公司法論，元照，2005年8月二版，頁300~301。
11 企業併購法第39條第2項：前項所稱主要之營業，指讓與營業之最近三年收入達各

該年度全部營業收入之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所稱主要之財產，指讓與財產達移轉時

全部財產之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12 曾宛如，「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探討─兼論董事會與股東會權限劃

分之議題，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第35卷第一期，2006年1月，頁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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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量分析法」為判斷基準
13
。詳言之，不單以交易財產之價值為斷，同時並

應就該交易對於公司之「質」方面之影響評斷：該交易是否屬非常規交易？

其是否會影響公司存在之核心價值？等等考量因素綜合判斷。

二、對於公司法第185條規定公司之重大營業讓與行為，未經股東會以特別決議

通過，其違反之效力如何？

按最高法院第69年度台上第3362號判決、最高法院第80年度台上第434號

判決、最高法院第86年度台上第1893號判決等等判決之見解，股東會之特別

決議似為讓與主要財產或營業之法定生效要件，欠缺此一要件，該等行為自

然無效。

不過亦有實務見解認為未經公司股東會以特別決議通過同意重大營業讓

與行為，該公司董事會所表示以代理權授與其總經理代理該公司與第三人就

該營業、財產訂立買賣契約之行為，即難認係該公司之行為，該公司殊無負

授權人責任之理
14
。惟公司之股東會得以事後承認之方式而溯及訂約時發生效

力
15
。

而本判決則認為公司未經股東會上開特別決議通過即為主要財產之處

分，係屬無效之行為，惟受讓之相對人難以從外觀得知其所受讓者是否為公

司營業之主要部分或全部，如相對人於受讓時係屬善意，公司尚不得以其無

效對抗該善意之相對人，以策交易安全。學者有認為採取無權代理說，實質

上係賦與選擇權給該公司，使其得觀察嗣後發展情況，採取投機舉動，選

擇有利於其之決定，嚴重影響交易安全；而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2012號判

例，否定表見代理適用於代表，過度偏重該公司的保護，侵害交易安全甚

鉅，理想之道即係支持本案法院看法
16
。

13 採此說者，如王文宇，註二書，頁301；劉連煜，讓與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判斷

標準，公司法理論與判決研究（二），2002年5月初版，頁214；王志誠，企業併購法

制之基礎構造，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4期，2001年4月，頁98~99；台北地院91年重

訴字第2465號判決議採此說。
14 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1918號判決。
15 台北地院91年度重訴字第2465號判決。
16 黃銘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之權限及未經股東會決議所為代表行為之效力－最高

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216號判決評析，月旦法學雜誌第169期，2009年6月，頁

25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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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分析】

A股份有限公司（下稱A公司）原係一家專業晶圓代工公司，甲為A公司董事

長。甲以替代能源前途無量，為使A公司能早日從事太陽能電池製造為由，甲一

人擅自決定將A公司所擁有之晶圓廠房及機器設備，以新台幣50億元賣予B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B公司）。事實上，前述晶圓廠房及機器設備，約占A公司總資

產之百分之九十，遭甲出售後，A公司營業幾乎全無，僅剩些許晶圓原料代理業

務。此外，經查前述買賣之交易價格其實遠低於市場行情，B公司董事長乙並依

甲、乙之私下約定，支付甲3億元之不法回扣。事件爆發後，甲去職，丙接任A

公司董事長。請依公司法相關規定回答下列問題：（25分）

一、A公司之新任董事長丙，主張前述出售晶圓廠房及機器設備之行為，對A公

司不生效力，試問其法律依據為何？

二、股東丁等人，對前述董事長甲收取回扣3億元之行為，決定請求民事賠償。

試問依法，丁等人得否請求對自己賠償或對公司賠償？（請依公司法相關規

定說明其法律依據） （97司）

◎答題關鍵

第一小題針對本文之處理之爭點命題。首先應探討是否構成重大行為，

學說與實務向有不同認定標準，過往有採所營事業不能成就說、主要財產目

錄說、質與量綜合說等等不同標準，多數學者主張質與量綜合說，再處理違

反公司法第185條之效力問題，此處將過往實務之無效說、無權代理說與相對

無效說列出，最後再採一說作結即可。

第二小題公司可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請求損害賠償；然丁可否基於股東

身分向甲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請求損害賠償？對此，有採否定見解，有採肯

定說。切記此處應與股東代表訴訟無涉，宜避免浪費篇幅又打擊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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